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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100/2021_2022__E5_A4_A7_

E8_BF_9E_E7_90_86_E5_c65_100805.htm 为做好2007年普通本

科保送生招生工作，根据教育部招收保送生的相关规定确立

的原则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招生章程。 一、报名

条件 报名者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 1、在符合教育部规定

的“保送生的条件”考生中，只招收省级优秀学生及数学、

物理、化学学科奥林匹克竞赛获奖者； 2、高中三年学习成

绩综合排名位于年级前10%(外国语学校为前20%)； 建筑学、

城市规划和工业设计专业招收有美术基础的考生，对学习成

绩综合排名的要求可适当放宽。 3、品行端正，身体健康，

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。 4、除高考科目为大综合的省区以外

，其他省区只招收理科生。 5、在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招生办

法根据教育部有关规定执行。 二、报名办法 请于2006年12

月20日前将推荐材料寄达大连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。推荐材

料包括:《大连理工大学保送生推荐表》(A4纸下载)、获奖证

书复印件、高中三年学习成绩原始排名表。 三、保送生的审

定 1、保送生候选人必须为“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”上

公布的具有保送资格的学生。 2、保送生候选人必须经中学

推荐；我校在对推荐材料进行审查的基础上确定保送生候选

人。初选合格者名单、考试日程请于2007年1月15日起在本网

站查询。 3、对我校考核合格的保送生候选人经学生所在省

区招生委员会批准即可成为我校保送生。 四、保送生的考核

1、对于报考外国语专业的学生，我校将对保送生候选人进行

笔试和面试。笔试科目为英语。 2、对于报考非外国语专业



的学生，只进行笔试，考试科目为数学、物理、英语。 五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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